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63號

原      告  文以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金昌律師                     

被      告  虹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燕娟  

訴訟代理人  廖晏崧律師

            鍾昀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未規定者，適用與民事法律關係最

重要牽連關係地法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38條定有明文。

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

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

及法律之適用；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固未明文規定，惟受訴法院尚非不得就具體情

事，類推適用國內法之相關規定，以定其訴訟之管轄（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

抗字第100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

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民

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

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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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

時，依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

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

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

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

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兩造前所簽立虹耀今采特定地上建物

及地上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為據向被告請

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合意由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

卷卷第247頁），故本院自有管轄權。又兩造並未約定本件

法律行為之準據法，參酌系爭買賣契約文字及用語均為我國

文字及一般交易習慣用語，且買賣交易之不動產亦位於我

國，並合意由我國法院管轄，揆諸上開規定，以我國法為本

件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2月1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

定被告將「虹耀今采－臺北市○○區○○段○○段000○000

○000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案」（下稱系爭建

案）之A1戶第8樓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及相對應土地地上

權持分（下稱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466萬元（含

稅）售與原告，原告並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共計1403萬元。

然被告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本應於113年8月31日

前交屋，惟實際交屋日為113年11月22日遲延共83天，被告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應給付原告之

遲延利息應為58萬2245元【計算式：14,030,000（已付價

金）×5/10,000×83（日）=582,245】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58萬224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11月27日與訴外人李珍瑩及被告簽

立讓渡書（下稱系爭讓渡書）並經公證，同意將系爭買賣契

約之所有權利與義務均讓渡予李珍瑩，並承諾爾後對有關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利均不得再行任何主張，故原告自不得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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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對被告主張權利。縱認原

告得依系爭買賣契約向被告為請求，惟被告已於113年5月13

日為提前交屋之通知，並無違反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再縱

認被告確有給付遲延，惟係因原告於暑假期間不在國內，致

被告於113年7、8月期間無法推動被告所在樓層之進度，而

被告已積極配合原告時間用最快速度處理，且持續追蹤並催

促國有財產署之審批進度，對於遲延並無可歸責之情事，依

民法第230條規定，自無須負遲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2至273頁）：

　㈠兩造於111年2月1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被告將系爭建

案之A1戶第8樓建物及相對應土地地上權持分，以1466萬元

（含稅）售與原告。（見本院卷第183至2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乙方（即被

告）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甲方（即原告）進行

交付，每逾1日應按已繳買賣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

息予甲方」。（見本院卷第219頁）

　㈢系爭建案於112年11月14日竣工，並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

執照。（見本院卷第51頁）

　㈣原告於交屋前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買賣價金共計1403萬

元。（見本院卷第57至62頁）

　㈤被告於113年5月13日通知原告「……另說明因工程進度較為

提前，但權狀預計是8或9月取得，若您有想複驗完成想提前

交屋的需求請先提出……」。（見本院卷第63頁）

　㈥系爭建物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於113年11月22日登記為原告

所有。（見本院卷第17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

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5年度台

上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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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查原告、李珍瑩及被告於113年11月27日簽立系爭讓渡書並

經公證，系爭讓渡書記載「原告於111年2月11日與被告簽訂

之系爭買賣契約中所有權利與義務自即日起均讓渡予承受人

李珍瑩。爾後自讓渡書人對有關前述房地之所有權利均不得

再行任何主張，承受人概括承受該契約之一切義務」，有公

證書、系爭讓渡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7至177頁），則

依此約定，原告已將系爭買賣契約中所有權利讓與李珍瑩，

並不再行主張任何有關前述房地之所有權利，系爭讓渡書文

義並無不明之處。故原告自不得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

3項第（e）款之權利。

　㈢況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乙方（即

被告）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甲方（即原告）進

行交付，每逾1日應按已繳買賣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

利息予甲方」，而系爭建案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

被告於113年5月13日通知原告「……另說明因工程進度較為

提前，但權狀預計是8或9月取得，若您有想複驗完成想提前

交屋的需求請先提出……」（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

㈤），可見縱原告仍得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惟因被告

已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付，原告亦無從

主張此一條款請求賠償。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

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8萬224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

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又系爭讓渡書既已記載明確，原告聲請

通知證人部分已無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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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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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黃金昌律師                      
被      告  虹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燕娟  
訴訟代理人  廖晏崧律師
            鍾昀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未規定者，適用與民事法律關係最重要牽連關係地法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38條定有明文。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固未明文規定，惟受訴法院尚非不得就具體情事，類推適用國內法之相關規定，以定其訴訟之管轄（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00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兩造前所簽立虹耀今采特定地上建物及地上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為據向被告請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合意由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卷卷第247頁），故本院自有管轄權。又兩造並未約定本件法律行為之準據法，參酌系爭買賣契約文字及用語均為我國文字及一般交易習慣用語，且買賣交易之不動產亦位於我國，並合意由我國法院管轄，揆諸上開規定，以我國法為本件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2月1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被告將「虹耀今采－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案」（下稱系爭建案）之A1戶第8樓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及相對應土地地上權持分（下稱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466萬元（含稅）售與原告，原告並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共計1403萬元。然被告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本應於113年8月31日前交屋，惟實際交屋日為113年11月22日遲延共83天，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應給付原告之遲延利息應為58萬2245元【計算式：14,030,000（已付價金）×5/10,000×83（日）=582,245】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8萬224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11月27日與訴外人李珍瑩及被告簽立讓渡書（下稱系爭讓渡書）並經公證，同意將系爭買賣契約之所有權利與義務均讓渡予李珍瑩，並承諾爾後對有關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利均不得再行任何主張，故原告自不得基於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對被告主張權利。縱認原告得依系爭買賣契約向被告為請求，惟被告已於113年5月13日為提前交屋之通知，並無違反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再縱認被告確有給付遲延，惟係因原告於暑假期間不在國內，致被告於113年7、8月期間無法推動被告所在樓層之進度，而被告已積極配合原告時間用最快速度處理，且持續追蹤並催促國有財產署之審批進度，對於遲延並無可歸責之情事，依民法第230條規定，自無須負遲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2至273頁）：
　㈠兩造於111年2月1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被告將系爭建案之A1戶第8樓建物及相對應土地地上權持分，以1466萬元（含稅）售與原告。（見本院卷第183至2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甲方（即原告）進行交付，每逾1日應按已繳買賣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見本院卷第219頁）
　㈢系爭建案於112年11月14日竣工，並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見本院卷第51頁）
　㈣原告於交屋前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買賣價金共計1403萬元。（見本院卷第57至62頁）
　㈤被告於113年5月13日通知原告「……另說明因工程進度較為提前，但權狀預計是8或9月取得，若您有想複驗完成想提前交屋的需求請先提出……」。（見本院卷第63頁）
　㈥系爭建物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於113年11月22日登記為原告所有。（見本院卷第17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原告、李珍瑩及被告於113年11月27日簽立系爭讓渡書並經公證，系爭讓渡書記載「原告於111年2月11日與被告簽訂之系爭買賣契約中所有權利與義務自即日起均讓渡予承受人李珍瑩。爾後自讓渡書人對有關前述房地之所有權利均不得再行任何主張，承受人概括承受該契約之一切義務」，有公證書、系爭讓渡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7至177頁），則依此約定，原告已將系爭買賣契約中所有權利讓與李珍瑩，並不再行主張任何有關前述房地之所有權利，系爭讓渡書文義並無不明之處。故原告自不得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之權利。
　㈢況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甲方（即原告）進行交付，每逾1日應按已繳買賣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而系爭建案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113年5月13日通知原告「……另說明因工程進度較為提前，但權狀預計是8或9月取得，若您有想複驗完成想提前交屋的需求請先提出……」（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㈤），可見縱原告仍得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惟因被告已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付，原告亦無從主張此一條款請求賠償。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8萬224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又系爭讓渡書既已記載明確，原告聲請通知證人部分已無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63號

原      告  文以中  





訴訟代理人  黃金昌律師                      

被      告  虹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燕娟  

訴訟代理人  廖晏崧律師

            鍾昀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未規定者，適用與民事法律關係最

    重要牽連關係地法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38條定有明文。

    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

    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

    及法律之適用；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固未明文規定，惟受訴法院尚非不得就具體情事

    ，類推適用國內法之相關規定，以定其訴訟之管轄（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

    字第100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

    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民事

    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

    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人無

    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

    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

    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

    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

    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定有明

    文。查原告主張兩造前所簽立虹耀今采特定地上建物及地上

    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為據向被告請求，系爭

    買賣契約約定合意由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卷卷第24

    7頁），故本院自有管轄權。又兩造並未約定本件法律行為

    之準據法，參酌系爭買賣契約文字及用語均為我國文字及一

    般交易習慣用語，且買賣交易之不動產亦位於我國，並合意

    由我國法院管轄，揆諸上開規定，以我國法為本件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2月1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

    定被告將「虹耀今采－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案」（下稱系爭建案）之A1戶第

    8樓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及相對應土地地上權持分（下稱

    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466萬元（含稅）售與原告

    ，原告並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共計1403萬元。然被告於113

    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本應於113年8月31日前交屋，惟實

    際交屋日為113年11月22日遲延共83天，被告依系爭買賣契

    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應給付原告之遲延利息應為

    58萬2245元【計算式：14,030,000（已付價金）×5/10,000×

    83（日）=582,245】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8萬22

    4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11月27日與訴外人李珍瑩及被告簽

    立讓渡書（下稱系爭讓渡書）並經公證，同意將系爭買賣契

    約之所有權利與義務均讓渡予李珍瑩，並承諾爾後對有關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利均不得再行任何主張，故原告自不得基於

    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對被告主張權利。縱認原

    告得依系爭買賣契約向被告為請求，惟被告已於113年5月13

    日為提前交屋之通知，並無違反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再縱

    認被告確有給付遲延，惟係因原告於暑假期間不在國內，致

    被告於113年7、8月期間無法推動被告所在樓層之進度，而

    被告已積極配合原告時間用最快速度處理，且持續追蹤並催

    促國有財產署之審批進度，對於遲延並無可歸責之情事，依

    民法第230條規定，自無須負遲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2至273頁）：

　㈠兩造於111年2月1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被告將系爭建

    案之A1戶第8樓建物及相對應土地地上權持分，以1466萬元

    （含稅）售與原告。（見本院卷第183至2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乙方（即被告

    ）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甲方（即原告）進行交

    付，每逾1日應按已繳買賣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

    予甲方」。（見本院卷第219頁）

　㈢系爭建案於112年11月14日竣工，並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

    執照。（見本院卷第51頁）

　㈣原告於交屋前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買賣價金共計1403萬元

    。（見本院卷第57至62頁）

　㈤被告於113年5月13日通知原告「……另說明因工程進度較為提

    前，但權狀預計是8或9月取得，若您有想複驗完成想提前交

    屋的需求請先提出……」。（見本院卷第63頁）

　㈥系爭建物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於113年11月22日登記為原告所

    有。（見本院卷第17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

    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5年度台

    上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原告、李珍瑩及被告於113年11月27日簽立系爭讓渡書並經

    公證，系爭讓渡書記載「原告於111年2月11日與被告簽訂之

    系爭買賣契約中所有權利與義務自即日起均讓渡予承受人李

    珍瑩。爾後自讓渡書人對有關前述房地之所有權利均不得再

    行任何主張，承受人概括承受該契約之一切義務」，有公證

    書、系爭讓渡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7至177頁），則依

    此約定，原告已將系爭買賣契約中所有權利讓與李珍瑩，並

    不再行主張任何有關前述房地之所有權利，系爭讓渡書文義

    並無不明之處。故原告自不得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

    項第（e）款之權利。

　㈢況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甲方（即原告）進行交付，每逾1日應按已繳買賣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而系爭建案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113年5月13日通知原告「……另說明因工程進度較為提前，但權狀預計是8或9月取得，若您有想複驗完成想提前交屋的需求請先提出……」（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㈤），可見縱原告仍得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惟因被告已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付，原告亦無從主張此一條款請求賠償。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8萬224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又系爭讓渡書既已記載明確，原告聲請

    通知證人部分已無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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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文以中  





訴訟代理人  黃金昌律師                      

被      告  虹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燕娟  

訴訟代理人  廖晏崧律師

            鍾昀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未規定者，適用與民事法律關係最重要牽連關係地法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38條定有明文。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固未明文規定，惟受訴法院尚非不得就具體情事，類推適用國內法之相關規定，以定其訴訟之管轄（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00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兩造前所簽立虹耀今采特定地上建物及地上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為據向被告請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合意由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卷卷第247頁），故本院自有管轄權。又兩造並未約定本件法律行為之準據法，參酌系爭買賣契約文字及用語均為我國文字及一般交易習慣用語，且買賣交易之不動產亦位於我國，並合意由我國法院管轄，揆諸上開規定，以我國法為本件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2月1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被告將「虹耀今采－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案」（下稱系爭建案）之A1戶第8樓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及相對應土地地上權持分（下稱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466萬元（含稅）售與原告，原告並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共計1403萬元。然被告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本應於113年8月31日前交屋，惟實際交屋日為113年11月22日遲延共83天，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應給付原告之遲延利息應為58萬2245元【計算式：14,030,000（已付價金）×5/10,000×83（日）=582,245】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8萬224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11月27日與訴外人李珍瑩及被告簽立讓渡書（下稱系爭讓渡書）並經公證，同意將系爭買賣契約之所有權利與義務均讓渡予李珍瑩，並承諾爾後對有關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利均不得再行任何主張，故原告自不得基於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對被告主張權利。縱認原告得依系爭買賣契約向被告為請求，惟被告已於113年5月13日為提前交屋之通知，並無違反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再縱認被告確有給付遲延，惟係因原告於暑假期間不在國內，致被告於113年7、8月期間無法推動被告所在樓層之進度，而被告已積極配合原告時間用最快速度處理，且持續追蹤並催促國有財產署之審批進度，對於遲延並無可歸責之情事，依民法第230條規定，自無須負遲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2至273頁）：

　㈠兩造於111年2月1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被告將系爭建案之A1戶第8樓建物及相對應土地地上權持分，以1466萬元（含稅）售與原告。（見本院卷第183至2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甲方（即原告）進行交付，每逾1日應按已繳買賣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見本院卷第219頁）

　㈢系爭建案於112年11月14日竣工，並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見本院卷第51頁）

　㈣原告於交屋前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買賣價金共計1403萬元。（見本院卷第57至62頁）

　㈤被告於113年5月13日通知原告「……另說明因工程進度較為提前，但權狀預計是8或9月取得，若您有想複驗完成想提前交屋的需求請先提出……」。（見本院卷第63頁）

　㈥系爭建物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於113年11月22日登記為原告所有。（見本院卷第177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原告、李珍瑩及被告於113年11月27日簽立系爭讓渡書並經公證，系爭讓渡書記載「原告於111年2月11日與被告簽訂之系爭買賣契約中所有權利與義務自即日起均讓渡予承受人李珍瑩。爾後自讓渡書人對有關前述房地之所有權利均不得再行任何主張，承受人概括承受該契約之一切義務」，有公證書、系爭讓渡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7至177頁），則依此約定，原告已將系爭買賣契約中所有權利讓與李珍瑩，並不再行主張任何有關前述房地之所有權利，系爭讓渡書文義並無不明之處。故原告自不得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之權利。

　㈢況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甲方（即原告）進行交付，每逾1日應按已繳買賣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而系爭建案於113年3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113年5月13日通知原告「……另說明因工程進度較為提前，但權狀預計是8或9月取得，若您有想複驗完成想提前交屋的需求請先提出……」（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㈤），可見縱原告仍得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惟因被告已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付，原告亦無從主張此一條款請求賠償。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第（e）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8萬224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又系爭讓渡書既已記載明確，原告聲請通知證人部分已無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